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8D_8E_E4_c36_5366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

产生办法》，附件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

律》，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９３

年３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

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政治体制 第一节 行政

长官 第二节 行政机关 第三节 立法机关 第四节 司法机关 第五

节 市政机构 第六节 公务人员 第七节 宣誓效忠 第五章 经济 

第六章 文化和社会事务 第七章 对外事务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释

和修改 第九章 附则 附件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

办法 附件二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附件三 在澳

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序言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

凼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

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两国

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从而

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 为了维护国

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考虑到澳门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澳门恢复行



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

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对澳门的基本

方针政策，已由中国政府在中葡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

度，以保障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